
《大东亚战争的总结》批判(续)

王希亮

六　佐藤和男的“新发明”

　　佐藤和男系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,曾就读于海军兵学院

(第 75期) ,后毕业于一桥大学。佐藤的文章题为《东京审判与国际

法》, 一开头, 他就十分感叹地说:眼下日本的学生“对近现代史的

知识十分贫乏,而且,其贫乏的知识内容又受到极度的歪曲⋯⋯不

能不认为是个怪现象, 连美国或欧洲的学者都很难理解, 现代的日

本人, 特别是年轻人就是持续地受这种自虐史观的教育和洗脑”。

佐藤认为, 造成这种“自虐史观”的原因有三条: “一是日本国家及

政府被麦克阿瑟所蒙蔽,把本来国际法规定的‘有条件终战’当作

无条件投降; 二是战斗状态结束后,长达 7年的联合国军的军事占

领,占领军利用检阅制度彻底压抑了日本国民的表现活动,言论自

由完全被剥夺;三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⋯⋯东京审判宣布

东条原首相以下七人绞刑,以及判定日本自昭和 3年( 1928年)以

来,强烈地抱有国家性侵略意图, 给亚洲各地带来侵攻战争的惨

祸,主观断定日本是犯罪国。”这里,我们注意到“侵略战争”一词在

佐藤的嘴里变成了“侵攻战争”, 这是他的“一大发明”,将在以下篇

幅里详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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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佐藤氏分析了“自虐史观”产生的三大原因后, 便按照他的主

观构想展开了正文:

　　(一)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是“有条件终战”

　　佐藤氏先是片面而且主观地讲述了波茨坦公告形成的经过。

他称, 1945年 4月,罗斯福死后杜鲁门上台,制定了日本本土登陆

作战计划。然而,冲绳一战“给美国以极大打击, 冲绳县民与军队结

成一体抵抗, 结果使战斗时间大大延长,美军遭受了意想之外的多

数死伤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杜鲁门认为,如果展开日本本土决战,美

国有可能付出“死伤百万人”的代价, 于是,杜鲁门考虑应制定“不

太伤害日本的名誉又使之能够接受的终战条件”,并命令原驻日大

使起草方案, 这便是波茨坦公告的原型。接着, 杜鲁门又派使者会

晤斯大林, 斯大林也理解“如果进行日本本土决战, (美方)将付出

极大牺牲”,同意采取“有条件终战的形式, 无论如何使日本接受投

降,使日本彻底非武装化,然后即可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日本,实

现同日本无条件投降相同的结果”。佐藤称,上述资料来自美国国

务院的一份报告书。且不论这份报告书的真伪和佐藤氏是否从中

断章取意。在波茨坦公告问世后,日本当局曾提出一份以保持天皇

制为唯一条件而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,被同盟诸国断然拒绝,最

后迫于无奈而全面接受了波茨坦公告,这一历史事实该是对佐藤

上述之说的根本否定。

　　佐藤氏煞有介事地讲述完公告形成经过之后, 议论道:“当今

国际法的学者普遍认为,战胜方和战败方在商定投降之时,如果互

相商定了若干条件,则绝不能视作无条件投降”,“作为日本不是无

条件投降,而是有条件终战乃至有条件投降”,“具体地说, 波茨坦

公告的第十三项是要求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⋯⋯所以, 是军队无

条件投降,作为国家是有条件终战,这是国际法上的正确解释”。比

起前章介绍的江藤淳的文章, 佐藤氏之说似乎又“深化”一步, 即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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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, 内中包含有十三项条款, 等于接受了“互相

商定了若干条件”,自然属于“有条件终战”,“绝不能视作无条件投

降”。佐藤氏在“有条件”或“无条件”,“国家投降”或“军队投降”的

问题上反反复复作文章,无非是想为日本国挽回一些“面子”, 进而

落脚到否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。他对自民党议员说:“以日本国

会议员为中心的政治家们,如果认为日本是作为国家(政府)无条

件投降的话, 那么,就是践踏了有条件终战,践踏了用重大牺牲、献

身而换来的帝国陆海军将士们(包括神风特攻队、回天特攻队)奋

斗和勇战的成果, 如此说并不过份。”

　　(二)占领军的检阅制度“剥夺了言论自由”

　　佐藤指责 GHQ 在占领期间颁布的 30项禁令,他称,这些检

阅制度起到了“对日本人的洗脑作用”,“侵害了日本国民的基本权

利,使日本国民困顿”。包括日本现行的宪法也是在美国人参与下

制订的,佐藤认为,这是一部“感觉不到日本民族固有历史、传统、

价值观和文化特点的占领宪法⋯⋯是以军事力为背景强加给日本

的,当时的日本政府如果不接受,天皇的地位就受到威胁, 占领军

是以不当的胁迫把宪法压给日本”。人们知道, 以美国为主的联合

国军, 在占领日本期间, 违背亚洲人民和世界和平力量的意志,庇

护昭和天皇免受战争责任追究, 扶植亲美派右翼势力,压制和平和

进步力量,当时就遭到世界及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指责。当然,在

占领期间, GHQ 帮助日本摆脱战后危机, 恢复经济各业,推行民主

制度,尤其帮助日本政府制定了放弃战争、永不再战的和平宪法也

是世人共识的,可以说至今绝大多数日本国民还是支持和维护这

部宪法的。佐藤指责宪法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产物, 其目的当然不

仅仅限于宪法的内容,其着眼点还在于抨击由于检阅制度而酿成

的“战败国史观”, 称它给日本带来了“恶劣的影响”, 以至“出现了

日教组(日本教职工组合) ,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色彩塞进了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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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书,使传统的日本观念不能在青年一代中健全发展”。这就是佐

藤氏对 GHQ 最恼火之处。

　　佐藤氏还对新闻舆论机关作了评论。他指责《每日新闻》和《朝

日新闻》“至今还视占领军禁止的问题为禁区”, 而《产经新闻》一俟

占领军撤出, 便“迅速从占领军检阅制度的后遗症中摆脱出来”,

“其次是读卖(新闻)”。《产经新闻》是一家宣扬“大东亚战争肯定

论”的新闻机关,除了这份报纸外,它还创编一份《正论》月刊杂志,

在这份杂志里,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佐藤氏以及在《总结》一书中各

作者的名字, 难怪佐藤氏为它唱一番赞歌。

　　(三)“东京审判并没有判决日本是侵略”

　　佐藤在研究“侵略”这个词上是下了功夫的。他称:“东京审判

并没有判决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, 日本只是 aggression, 确切的

说,东京审判判决日本搞了侵攻战争, 即不属于防卫战争的战争,

是不当的攻击性的战争”,“侵攻战争在国际法上不属于犯罪, 无视

国际法定为犯罪, 把日本战时领导人定为战犯处刑, 实际是联合国

玩弄国际法的卑劣政策。”对于佐藤氏颇有“发明”的“侵攻说”,有

两点是需要辨明的: 一是 aggression 一词确切翻译的话, 应译成

“侵略”,还是“侵攻”?佐藤解释说,日文中“侵略”一词的意义是“没

有正当理由对他国施加暴力, 掠夺领土或财物”, 而 agg ression 一

词里“没有掠取、掠夺的意思”,它的意义是 unprovoked at tack,即

“未受挑衅的进行攻击”,“不当的先发攻击”。如果单就 agg ression

一词, 内中确实有“攻击”之意, 同时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,那就

是“挑起争端发动战争”,即“侵略”之意。东京审判采用 agg ression

一词, 其意明确在于后者,正因为如此, 才裁定日本犯有侵略战争

罪(破坏和平罪)。退一步言,如果东京审判认定日本的战争行为是

“侵攻”, 为什么不采用佐藤称之同义的 unpr ovoked at tack 一词

呢? 二是迄今为止,除佐藤以外,没有一位海内外学者对东京审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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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用词提出过质疑, agg ression 一词无论译成日文,译成中文, 抑

或当年远东国际审判法庭使用该词的初衷,都应该是“侵略”, 这早

已成为定论, 并为海内外学者及社会各界所共识。

　　事隔 50年之后,佐藤站出来挑东京审判的字眼,其终极目的

无非是为“日本无罪”狡辩。他举例说,英国在世界上曾拥有许多殖

民地, 当这些殖民地受到攻击时, 为了防卫而进行的战争当然是

“自卫战争”。比如“在独立的埃及,设有万国苏伊士海洋运河会社,

英国是大股东,当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受到威胁时,即使属于在外国

土地上的权益,以实力保护之则属自卫行动”。佐藤用 50年代发生

在苏伊士运河的那场纠纷, 来类比 30年代的中国东北。他说:“依

据朴茨茅斯条约,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权益受到因国际阴谋势力唆

使,中国的民族主义过激运动威胁之时,为了保护本国(日本)正当

权益的满洲事变, 本质上是日本的防卫战争。”为此, 他对关东军爆

破南满铁路、挑起事端大不以为然,他说:“日本没有必要玩弄那些

小花招,鉴于合法权益受到威胁的整个状况, (日本)有充分的权利

采取自卫行动。”言外之意, 日本没必要象关东军那样搞什么小动

作,完全可以大大方方,堂而皇之地“侵攻”中国,来“保护日本的合

法权益”。佐藤的观点真是连老军国主义分子们也自愧弗如。

　　(四)对国际法的歪曲解释

　　佐藤氏就“自虐史观”产生的三个原因作了上述议论之后,又

转向对国际法的“解释”。称“日本国民大体上不了解国际法, 尤其

是战时国际法,只是自虐地看待本国的战争”,他为此感到“吃惊”,

于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式进行了一番说教。首先,对 1907年荷

兰国际和平会议形成的《关于开战条约》中, 内有开战前必须向对

方国发布“开战宣言”或“最后通牒”的规定,佐藤“解释”道:“1930

年以来,该条约已不合乎兵器的现实和科学的进步, 内容陈腐⋯⋯

日本攻击珍珠港, 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发动正当的自卫权”,“战争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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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质意义上言,有攻击战争和防卫战争,本质上是防卫的场合,现

象上也有可能先发进攻,比如邻国边境驻有百万军队,判断其有可

能进入本国, 以不能防卫为理由先行攻击也是不得已的”。佐藤氏

的口气过大了, 他的一句话竟然把一部国际法贬为“陈腐”而弃之

不用。进而把不宣而战的偷袭珍珠港之举解释成“现象上⋯⋯先发

进攻”, “本质上是防卫”,因为日本“判断”美国在珍珠港驻有舰队,

“有可能进入本国”,所以,“不过是发动正当的自卫权”。在这位法

学教授的嘴里,国际法简直成了任其呼之即来,挥之即去, 随心所

欲利用的工具了。

　　对开战条约他又进一步“解释”道:“国家之间即使事实上发生

了武装冲突, 但是,如果双方均没有‘战争意思’, 不认为是正式战

争的话,在国际法上则不被认为是战争,支那事变就是这种情况。”

人们知道,卢沟桥事变以后,中日双方都没有正式发表宣战布告,

其中原因许多国内外学者均有评论, 这里无庸赘述。可笑的是,佐

藤氏把“支那事变”称作双方均无“战争意思”, 因此不能认为是战

争的国际法“解释”, 是忘却了当年战争狂人们“三个月内消灭中

国”的铮铮誓言, 还是对长达八年之久荼炭生灵的战火视而不见?

如果连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战都不视作“战争”的话,那么,在

佐藤氏的眼里,还有被称作“战争”的东西吗?

　　对 1928年欧美诸国(包括日本在内)签订的《不战公约》, 佐藤

的解释更有“新意”。他说, (不战公约)“在现实上没有法的意义,战

争无论攻也好, 守也好都是合法的, 这种见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

战”。如果从这个公约的进步意义讲,“不战公约规定了侵攻战争,

即进行不当的攻击战争视作国际不法行为⋯⋯何谓国际不法行为

呢?就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,搞了不法行为的国家有损害赔赏或恢

复原状的责任。但是,在国际法上犯罪同不法行为是必须区别开来

的概念,在国际不法行为中特别重大、恶劣、严重侵害了国际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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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益,即依据法律保护的利益,还要事先依据国际条约或国际惯

例认定的犯罪,才是国际法上的犯罪”。佐藤氏按照自己的“解释”,

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根本不是什么“犯罪”,东京审判

是占领军“无理地引用不战公约,不当地扩大解释”的结果。“大东

亚战争的结果,使有色民族从欧美诸国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, 理应

给予极高评价”。综上不难看出,佐藤氏执意按照主观愿望来“解

释”国际法,并非是在研究、探索国际法产生的历史背景、内容、缺

陷及其作用, 而是为了从国际法角度上推翻东京审判,翻历史的案

——事实正是如此,他在文章结尾直言不讳地道:“我认为,东京审

判被判决的所谓 A 级战犯,是在毫无根据的犯罪污名下所受到的

不当刑罚,他们是为了祖国的殉难者,是为了国家大义而殉难的。”

这便是佐藤氏作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所在。

七　西尾干二的《日本与纳粹同罪乎》

　　人们知道,战后德国与日本在对待战争责任和谢罪问题上持

有完全不同的态度。德国政府勇于承认战争责任,谴责纳粹罪行,

承担历史责任,受到世界人民的首肯。与德国相比, 日本的暧昧和

“健忘”,则不能不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和抨击。西尾干二这篇题为

《日本与纳粹同罪乎》的文章,就是针对国际舆论而发泄不满情绪,

用混淆是非的方法试图把日本法西斯同德国法西斯区别开来,进

而否认日本法西斯的存在, 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。西尾干二其人是

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学者中颇为活跃的核心人物之一,电气通信

大学教授。1996年 12 月, 他联络组成一个“编写新历史教科书

会”, 自任会长, 另推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”头面人物藤冈信胜为

副会长,按照他们的“肯定论”观点鼓吹重新编写日本历史教科书,

并于 1997年 7月,出版了第一部书,题为《新的日本历史的开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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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幼冬舍社)。以下,就西尾氏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:

　　(一)纳粹德国的犯罪是“人道犯罪, 不属于战争犯罪”, “战争

犯罪不只是日本, 战胜国也不例外”

　　西尾氏在文中列举纳粹德国在战争中所犯有的罪行计有五

项,分别是, 惨杀犹太人; 逮捕关押吉卜赛人;在波兰屠杀知识阶

层;在苏联杀害市民;用瓦斯炉对犹太人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。西

尾称,这一切都是“对人道的有罪”,但“不是战争犯罪”,因为这些

“不仅仅是在战争过程中所进行的行为, 与战争进行的目的相悖,

也就是说,这些罪行越进行,越给战争的进展带来不便⋯⋯明确地

说,纳粹追求的是意识形态上的犯罪,是理念的犯罪⋯⋯不是为了

打赢战争的犯罪”。西尾进一步解释称,纳粹德国试图灭绝犹太人

种族的暴行, 并不一定伴随着战争,早在希特勒执政后不久就对犹

太人下手了。接着,他又承认:“日本在中国及其他前线肯定犯有战

争犯罪的事实,这种场合的战争犯罪通常是伴随着战争进行所出

现的犯罪行为,比如虐待俘虏啦,不当地逮捕民间人啦, 无差别轰

炸啦, 或者击沉船舶医院啦,在通例的概念上,把这些称之战争犯

罪。”

　　在这里, 西尾氏尽管把日本的战争犯罪说得敷皮了草,连“屠

杀”、“杀害”这类的字样都吝啬使用, 但总算承认日本在中国有过

战争犯罪的事实, 似乎还有一点良心未泯的味道。岂料, 他话锋一

转,道出一句话来: 战争犯罪“不只是日本,战胜国也不例外”, “任

何国家只要参加战争就会有战争犯罪⋯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

弹,这是明显的战争犯罪,可是, 美国作为整体而言不是犯罪国家,

即,是偶尔或有时作过犯罪事情的国家”,“战争中的日本也不是犯

罪国家,不过是作过犯罪事情的国家,这种犯罪也是应时而不得已

的。”这样,我们可以领会西尾氏之所以承认“日本有过战争犯罪事

实”的目的所在了。原来,他把“战争犯罪”轻轻一推, 就推到所谓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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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双方身上,美国有过,日本也有过,两下扯平,反正“战争犯罪”

人人有份,不过是半斤八两,彼此彼此,都不应视作“犯罪国家”,那

还追究什么战争责任呢!

　　(二)日本不能持“对德劣等感”

　　在日本,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及各界人士对战后德国的战争史

观以及处理战争问题的态度表示赞赏,反过来, 也纷纷谴责和抨击

日本政府的暧昧和消极,西尾氏把这种情绪称之“对德劣等感”。他

评论道:“战后,在克服过去和诚恳方面,认为日本不如德国的议论

实在是非常可笑⋯⋯其实,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, 德国并没有做什么

了不起的事情。”西尾氏的根据是什么呢?他举了几个例子,一是德

国在战时人口为 6000万,他认为其中有 1200万人手上“沾污了纳

粹犯罪”,几乎占成年男子的一半,但是并没有都“受到审判”; 二是

“设计瓦斯室的人, 下达押送(犹太人)命令的人,判决窝藏罪的审

判官,他们都没有成为被审判的对象,几乎都没有被问罪”;三是被

美国接收的科学家、技术人员“几乎都是纳粹党员,他们都曾宣誓

忠于希特勒, 属于希特勒的亲卫队”, 这些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,反

而得到“美国公民权的特别优待”等等。西尾氏举出这些例子后,结

论是,德国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”, 战后德国“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

新的国家,仍持有战前的连续性,在这一基本点上同日本没有什么

区别”。西尾氏好比竞技场上落后的选手, 非要把跑在前面的选手

拉下来与自己同步;又如同站在猪身上的的乌鸦,指点德国这也不

是,那也不妥,却没有看到, 侵略战争的最大责任者昭和天皇, 在战

后军事审判中被免于追究; 一批 A 级战犯不仅未受惩罚,反而跃

上政坛,诸如岸信介、贺屋兴宣之流;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魁祸首

石井四郎不仅得到“美国公民权的特别优待”,而且为美国效尽了

犬马;至于那些手上沾污着无数无辜民众鲜血的帝国军人中, 未受

惩罚、审判之人更不在德国之下。另外,还有一个事实也是西尾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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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如何也难以抹煞的,那就是战后德国认识历史以及处理战争

遗留问题的态度已经是有目共睹, 西尾氏贬低也好, 不服气也好,

也不可能将战后日本的态度与德国相提并论,因为, 这毕竟不是以

西尾氏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。

　　(三)日本不该象德国那样支付战争赔偿

　　关于战争赔偿问题,西尾对德国的作法更不以为然。一方面,

他认为德国的犯罪与日本的犯罪不同,德国犯罪“是任何德人自身

也不能辩解的犯罪”,“是对人道的犯罪”。而日本只是“普通的战争

犯罪”, “是任何交战国都出现过的战争犯罪”。所以,德国“支付巨

额的个人赔偿,是对纳粹犯罪的补偿”。言外之意,是不得已而为之

的赔偿, 而日本绝对“不能赔偿”; 另一方面,西尾氏又对德国的战

后处理忿忿不平, 他指责德国战后的自我否定“十分伪善”,是“自

我欺瞒”,其结果“带来德国国内的道德颓废”,“精神文化被破坏殆

尽”, 所以,德国是一个“很可怜的国家”。西尾氏似乎很是痛心疾

首,很是同情德国的“可怜”。转而又去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,

他称, “战后德国处于战胜国,即近代国家群的包围之中⋯⋯若想

贸易立国不同这些近代国家群交流则无法进行”,所以, 战后德国

“如果不去否定自己,就不能生存下去”。而战后日本是依靠“产业

立国”, “日本周边国家中具有购买力的国家几乎没有,日本若要贸

易立国进行发展, 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,所

以,作为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就是欧美大陆市场的开放和扩大

⋯⋯因此,我们对美国应当表示真诚的感谢”。到这里,我们可以清

楚了,西尾氏转弯抹角对德日的战后“处境”作以比较,只是为了说

明德国战后支付巨额赔偿是万不得已,因为它被西欧各战胜国包

围着,不自我否定则无法开展贸易交流,也就无法生存下去。日本

则不同,只要抱紧美国的粗腿, 对昔日受它侵略、蹂躏的亚洲穷邻

居根本无须理睬, 更不必支付什么赔偿,又能碍我如何? 一副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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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井泼皮味道的实用主义嘴脸自我暴露得淋漓尽致。

八　田中正明与他的南京大屠杀“虚构说”

　　田中正明曾被自民党议员、历史检讨委员会事务局长板垣正

(板垣征四郎之子)誉为“忧国之士”。其人年青时入伍,“挺身于亚

洲的解放”(板垣正语) ,后为南京事件首魁松井石根大将的秘书,

战后历任南信时事新闻主编、拓殖大学讲师等职。田中是南京大屠

杀否定派的骨干中心人物之一,早在 70年代,就开始连篇累牍地

发表文章,宣称南京事件“纯粹是一场虚构”,后来的一些否定派也

大多把他的“研究”奉为“经典”, 俨然成为否定派的祖师爷。更有甚

者,田中为了给自己当年的上司松井石根翻案, 在编纂《松井石根

大将的阵中日志》一书时, 竟采取杜撰的手段修改了松井的原文,

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大波,人人齿冷。尽管如此, 自民党历史检讨委

员会还是把田中正明请到台上,因为他的否定论太适合自民党议

员们的胃口了。

　　这篇文章中, 田中没有把他多年来“研究”的“成果”一古脑端

出来,只是“画龙点晴”般地道出了他的观点,以下简要介绍之。

　　(一)南京大屠杀“完全是编造的”

　　关于南京事件,田中在他的代表作《南京事件之虚构》中详尽

地进行了辩解和全盘否认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只是举了几个例子,

来说明南京事件并不存在。首先,他拿出几组当时日本新闻机关和

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, 诸如难民回城,农夫耕作,街头理发店开业,

日军为中国负伤士兵医伤, 让中国俘虏用餐等等,他称:“这些是南

京事件的第一级史料。”又说:“攻陷南京后有 120余名新闻记者、

摄影记者等进城采访,没有一个人看见尸体如山、血流成河,也没

有一个人看见过屠杀场面, 这是为什么呢? 说明没有大屠杀这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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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”田中把当时日本战地记者粉饰太平、吹捧皇军的照片当作否

定南京大屠杀的“第一级史料”, 简直如同掩耳盗铃, 当然不会有任

何人相信这些照片的真实。相反,对那些至今保存下来的真实反映

南京大屠杀场面的历史照片,田中氏又该作何解释呢?田中还举例

说,南京战后,中国的何应钦将军在其军事报告书中“没有提及南

京大屠杀”, “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杂志、报纸、报告书中也没有提及

在南京发生过屠杀事件”。“国联的‘支那事变问题小委员会’一行

也没有提出南京屠杀”。田中避而不谈当时许多国内外人士撰写的

揭露和控诉南京事件的大量文章、报告、采访录等。对诸如蒋公谷

的《陷京三月回忆录》、陆泳黄的《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》、陶秀夫的

《日寇祸京始末记》、李克痕的《沦京五月记》、范式之的《敌蹂躏下

的南京》、蒋介石 12月 17 日发布的《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》,以

及许多国际人士撰写的报告书或拍摄的大批照片、录像等,田中氏

视而不见,便武断地得出与事实相悖的结论,只能说明他为了翻这

个案,不择手段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　　田中否认南京事件的另一着把戏就是把放下武器的散兵游勇

称作“便衣兵”,称屠杀这些“便衣兵”符合“战时国际法”。他举例子

说,根据松井大将的命令, 对逃进安全区的“便衣兵”进行搜查, 12

月 16日,“搜出 1200人射杀之”。其判定标准是“额头是否有戴过

军帽的印痕, 是否有枪支磨出的茧子,好像当过兵的年青人以及广

东省籍的人(参与南京作战的中国军队中广东籍较多) ,其中也许

混有普通的民间人, 但是,之所以这样做, 是因为绝不允许便衣兵

(存在)”。田中无意中把枪杀1200名“便衣兵”的事实暴露给读者,

甚至把当时日军视中国人如草芥的鉴别标准吐露出来, 等于不打

自招,自我戳穿了“虚构说”的谎言。而且, 他对随意屠杀“便衣兵”

的解释更是荒诞,迄今为止,任何一条国际法都明确规定“不可虐

待俘虏”, 任何法律也没授权可以随意屠杀放下武器、放弃抵抗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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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

　　(二)东京审判中的大屠杀报告“是捏造的”

　　东京审判期间, 田中曾多次参与旁听,他对东条、松井等 7人

被处绞刑大呼“冤枉”, 并亲自参加了松井的葬仪,其与松井的关系

自然不比寻常。文中, 田中借助一位印度法官的观点,称东京审判

是“为了满足复仇的欲望, 不过是走走法律的形式而已, 距离国际

主义观念相去甚远”。他进一步借题发挥道:东京审判裁定日本犯

有“对和平有罪”及“对人道有罪”,“何谓‘对和平有罪’呢? 希特勒

随意进攻近邻卷起战争,即第二次世界大战⋯⋯此谓‘对和平有

罪’。何谓‘对人道有罪’呢? 纳粹制造了杀害 600万犹太人的杀人

工厂,这是碍难允许的,应该受到审判⋯⋯麦克阿瑟原原本本把这

两条罪拿来, 套用东京审判, 可是, 在日本没有希特勒, 没有独裁

者,议会完整地运转⋯⋯尽管内阁经过 16次更选( 17年间)⋯⋯

阁内不一致, 或者有反对势力, 诸如二·二六事件、五·一五事件

等,但其间的议会政治是健全的。”在这里, 田中袭用上文西尾的日

本与德国不同论,把战时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事法西斯政治硬

说成是“议会政治”,这既遮掩不了世人耳目,更不可能颠倒战时日

本法西斯政治的历史事实。

　　对于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, 田中氏更是信口

开河,称这份报告是中国方面“捏造”的。战后, 中国方面在南京组

成一个《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》, 田中说,这个委员会“呼吁市

民揭发日军占领期间的被害状况⋯⋯但无论怎样宣传, 谁也不开

口,中文叫作‘噤若寒蝉’,之所以不开口是因为没有,于是, (他们)

就变换手法, 想方设法制造数字”。我们不知道田中的这席话是否

有史料根据?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些侥幸逃命的南京事件幸

存者,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南京民众,那些亲眼目睹过南京

大屠杀的海内外人士, 在日本彻底崩溃,中华民族获得全面胜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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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候,有什么理由要“噤若寒蝉”呢!联想田中氏纂改松井日记的举

动,把“捏造”“虚构”等字眼放在这位先生的头上,恐怕是再适合不

过的了。

　　(三)关于卢沟桥事变

　　田中在这篇文章中,不仅仅涉及了南京事件,同时就其他历史

问题也作了“论述”。如日俄战争问题,西安事变问题,孙中山的大

亚洲主义以及卢沟桥事变等问题。而且, 田中在“论述”这些问题

时,其立场及观点完全可以同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媲美。比如关于

卢沟桥事变, 他不仅照袭了中村粲的“中共所为”的观点, 而且颇有

新的“突破”和“发展”。他说:“7月 7日是谁在卢沟桥到处放枪呢?

当时,日军忍耐了七个小时,直到第三次才应战,我要明确地说,这

是中共的策略,这场战争才拉开序幕。所以,日支事变是由谁挑起

的呢?自不待言,是中国共产党挑起的事件⋯⋯刘少奇指挥抗日救

国青年团向日支两军开枪, 结果发生了在通洲杀害 200余名在留

邦人的通洲事件, 意在使日支两军交战。这难道是侵略战争吗? 日

本是为了保护居住民,为了自存自卫而不得已出兵开战的。”田中

氏有鼻子有眼地把历史早已定论的卢沟桥事件栽脏到中国共产党

人的身上,还杜撰出一个刘少奇指挥下的“抗日救国青年团”, 却拿

不出任何一件有历史价值、有说服力的资料,大不过跟在中村粲等

人的身后随梆唱影、鼓噪几声罢了。从中可以看出, 这位曾经到过

中国战场为侵略效力的旧帝国军人,无论把自己打扮成何等学者

的模样,其军国主义的立场始终未变,仇华反共的花冈岩脑袋始终

没有开过窍。

九　富士信夫对东京审判的全面否定与抨击

　　富士信夫也是一位旧帝国军人, 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, 曾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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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台湾日本海军第二一九航空战队少佐参谋。东京审判时,富士作

为第二复员省临时调查部的工作人员,自始至终旁听了东京审判。

从 70年代开始,在《月曜评论》上连续发表《从旁听看到的东京审

判》长篇文章,收在《总结》的这篇文章就是上文的缩写,题为《我所

见到的东京审判》,副标题是《清除东京审判史观》。富士从全面否

定、批判东京审判的立场出发,首先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裁判所成

立之经过,裁判所条例, 审判过程等一般情况后, 阐明了其对东京

审判的观点, 具体为:

　　(一)“东京审判史观”诠释

　　所谓“东京审判史观”, 是自民党部分议员和一部分学者、旧帝

国军人等,对战后以来实事求是评论日本的侵略战争,揭露和批判

军国主义罪恶的历史观所冠以的蔑称。也就是说,凡是指责侵略战

争,追究战争责任的著述、文章一律被说成是受“东京审判史观”影

响,甚至“毒害”,教科书中涉及日本侵略、南京事件、慰安妇等内容

也是“东京审判史观”的反映。富士认为,信奉“东京审判史观”的日

本人有两种: 一种是“为了保身, 或出于对自己有利的处世术, 而站

在信奉这个史观立场上的所谓进步文化人、一部分学者、评论家、

作家、新闻工作者”。另一种是“几乎不了解东京审判,因为有些知

名学者、评论家讲了东京审判的内容是正确的, 所以就相信一定正

确”的普通人。富士把前者喻为趋炎附势, 后者比作愚味盲从。在

他看来,凡是指责日本侵略战争的人均属于上述两种人范围, 要么

是依附占领国(美国人) ,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;要么就是稀里糊

涂受骗上当之人。他主张“要从日本清除东京审判史观”的影响,就

必须进一步检证东京审判的判决文,让那些相信东京审判是正确

的人了解东京审判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。于是, 他就东京审判

的性质、内容以及检察立证等方面展开了他的议论。

　　(二)东京审判是“极不公正的判决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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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台湾日本海军第二一九航空战队少佐参谋。东京审判时,富士作

为第二复员省临时调查部的工作人员,自始至终旁听了东京审判。

从 70年代开始,在《月曜评论》上连续发表《从旁听看到的东京审

判》长篇文章,收在《总结》的这篇文章就是上文的缩写,题为《我所

见到的东京审判》,副标题是《清除东京审判史观》。富士从全面否

定、批判东京审判的立场出发,首先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裁判所成

立之经过,裁判所条例, 审判过程等一般情况后, 阐明了其对东京

审判的观点, 具体为:

　　(一)“东京审判史观”诠释

　　所谓“东京审判史观”, 是自民党部分议员和一部分学者、旧帝

国军人等,对战后以来实事求是评论日本的侵略战争,揭露和批判

军国主义罪恶的历史观所冠以的蔑称。也就是说,凡是指责侵略战

争,追究战争责任的著述、文章一律被说成是受“东京审判史观”影

响,甚至“毒害”,教科书中涉及日本侵略、南京事件、慰安妇等内容

也是“东京审判史观”的反映。富士认为,信奉“东京审判史观”的日

本人有两种: 一种是“为了保身, 或出于对自己有利的处世术, 而站

在信奉这个史观立场上的所谓进步文化人、一部分学者、评论家、

作家、新闻工作者”。另一种是“几乎不了解东京审判,因为有些知

名学者、评论家讲了东京审判的内容是正确的, 所以就相信一定正

确”的普通人。富士把前者喻为趋炎附势, 后者比作愚味盲从。在

他看来,凡是指责日本侵略战争的人均属于上述两种人范围, 要么

是依附占领国(美国人) ,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;要么就是稀里糊

涂受骗上当之人。他主张“要从日本清除东京审判史观”的影响,就

必须进一步检证东京审判的判决文,让那些相信东京审判是正确

的人了解东京审判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。于是, 他就东京审判

的性质、内容以及检察立证等方面展开了他的议论。

　　(二)东京审判是“极不公正的判决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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